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5月缸砖、粘土特异型砖招标

技术规格书

 甲方（需方）：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供方）： 

2026年5月8日

1.总则
1.1 供方需保证耐火材料在包装时应按照国标（GB/T 15545—1995、GB/T 16546—1996）进行分类包装，在运输途中采取有效的防潮措施。

1.2 本协议书对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所使用耐火材料提出了订货数量、理化指标、尺寸允许偏差等方面的要求。

1.3 供方需保证提供符合本协议书和相关标准的全新优质产品及其相应服务。如与协议书所列标准有矛盾时，应按较高标准执行。

1.4 本协议书作为订货合同的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5 在签订合同后，买方保留对本协议书提出补充要求和修改的权利，供方允诺予以配合并与买方签订更详细的技术协议。如提出修改，具体项目和条件由买、卖双方商定。

2.耐火材料订货数量及技术标准

2.1 粘土砖订货数量及技术标准

2.1.1 粘土砖订货数量

表1-1  粘土砖的订货数量

	序号
	物料描述
	块数
	单重（kg）
	重量（T）
	砖号
	备注

	1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534
	9.58
	5.11572
	N3183
	7.0米焦炉

	2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150
	1.92
	0.288
	N3181
	7.0米焦炉

	3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60
	6.51
	0.3906
	N2854
	7.0米焦炉

	4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60
	3.65
	0.219
	N2855
	7.0米焦炉

	5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30
	6.24
	0.1872
	N2856
	7.0米焦炉

	6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30
	6.24
	0.1872
	N2857
	7.0米焦炉

	7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30
	7.76
	0.2328
	N2858
	7.0米焦炉

	8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30
	4.27
	0.1281
	N2859
	7.0米焦炉

	9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60
	2.24
	0.1344
	N2860
	7.0米焦炉

	10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24
	34.57
	0.82968
	N1897
	7.0米焦炉

	11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48
	5.92
	0.28416
	N1898
	7.0米焦炉

	12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24
	8.51
	0.20424
	N1841
	7.0米焦炉

	13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144
	3.83
	0.55152
	N3182
	7.0米焦炉

	14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96
	19.1
	1.8336
	N2851
	7.0米焦炉

	15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84
	16.87
	1.41708
	N2852
	7.0米焦炉

	16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30
	33.82
	1.0146
	N2055
	7.0米焦炉

	17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30
	22.95
	0.6885
	N2056
	7.0米焦炉

	18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30
	33.82
	1.0146
	N2057
	7.0米焦炉

	19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90
	3.29
	0.2961
	N2058
	7.0米焦炉

	合计
	15
	
	


2.1.2 粘土砖技术标准

粘土砖相应的技术要求执行YB/T 4168-2007。

表1-2  粘土砖的理化指标

	项目
	规定值

	
	JNZ—35

	W（SiO2），%
	-

	W（Al2O3），%
	≥35

	W（K2O+Na2O），%
	≤1.0

	显气孔率，%
	≤24

	常温耐压强度，MPa
	≥25

	0.2MPa荷重软化温度（T0.6），℃
	≥1350

	加热永久线变化（1350℃×2h），%
	-0.4，＋0.2


表1-3  粘土砖的尺寸允许偏差及外观（mm）

	项目
	允许偏差规定值

	不同尺寸
	尺寸≤150
	-2，+1

	
	尺寸151—300
	±2

	
	尺寸＞300
	尺寸±1%

	扭曲
	长度≤300
	≤1.0

	
	长度＞300
	≤2.0

	缺角长度（a+b+c）
	≤40

	缺角长度（e+f+g）
	≤60

	裂纹长度
	宽度≤0.10
	不限制

	
	宽度0.10—0.25
	≤70

	
	宽度0.20—0.50
	≤40

	
	宽度＞0.5
	不准有

	厚度相对偏差
	≤1

	缺棱、缺角个数
	≤3


表1—4   粘土砖的熔洞和铁斑点

	砖面
	熔洞
	铁斑点

	
	直径/mm
	深度/mm
	平均每100cm2砖面上    允许的熔洞数
	直径/mm
	平均每100cm2砖面上的允许数①

	接触煤和煤气的面
	3—5
	≤3
	3
	5—10
	3

	
	5—8
	
	1
	
	

	其他面
	5—7
	
	3
	5—15
	3

	
	7—10
	
	1
	
	


注：①应按每个砖面实际面积进行折算。

2.2 缸砖订货数量及技术标准

2.2.1 缸砖订货数量

表2—1   缸砖的订货数量

	序号
	物料描述
	块数
	单重（kg）
	重量（T）
	砖号
	备注

	1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320
	3.08
	0.9856
	K216
	7.0米焦炉

	2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640
	4.67
	2.9888
	K217
	7.0米焦炉

	3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320
	3.25
	1.04
	K281
	7.0米焦炉

	4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640
	2.76
	1.7664
	K282
	7.0米焦炉

	5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200
	6.88
	1.376
	K277
	7.0米焦炉

	6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200
	6.04
	1.208
	K208
	7.0米焦炉

	7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200
	4.83
	0.966
	K279
	7.0米焦炉

	8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230
	6.22
	1.4306
	K274
	7.0米焦炉

	9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300
	4.11
	1.233
	K275
	7.0米焦炉

	10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50
	1.88
	0.094
	K276
	7.0米焦炉

	11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500
	4.55
	2.275
	K280
	7.0米焦炉

	12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20
	5.87
	0.1174
	K278
	7.0米焦炉

	13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500
	5.44
	2.72
	K193
	7.0米焦炉

	14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500
	3.6
	1.8
	K206
	7.0米焦炉

	合计
	20
	
	


2.2.2 缸砖技术标准

表2—2   缸砖的理化指标

	项目
	常温耐压强度≥MPa
	体积密度  ≥g·cm-3
	显气孔率

≤%
	吸水率

≤%
	酸碱度

≥%
	SiO2
≤%
	Al2O3
≥%
	Fe2O3
≥%

	指标
	60
	2.30
	15
	7
	98
	70
	22
	7


3.其它规定

3.1 耐火材料的到货要求

表3—1 耐火材料的到货要求

	序号
	物料描述
	计量单位
	数量
	到货日期
	备注

	1
	粘土特异型砖\YB/T4168 1750℃
	T
	15
	2026年8月30日
	

	2
	缸砖\YB/T4168 1690℃ 异型
	T
	20 
	2026年8月30日
	


3.2 耐火材料的生产、检验、包装和运输

3.2.1 乙方耐火砖应出具产品合格证和理化检验报告书一份，全部数据必须准确、可靠，可直接引用其上的数据为筑炉服务。

3.2.2 产品的外观尺寸偏差应正态分布。

3.2.3 砖的成型必须采用机压成型，如特殊情况需采用手工成型的必须经乙方同意后采用。

3.2.4 在生产过程中，甲方将派有关工作人员到乙方进行原料备选、工艺过程管理、产品质量检验等方面的监督检查。甲方和乙方共同抽样送至国家级耐火材料检验中心检验，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检验报告和乙方的检验报告应一致，否则以国家检验中心的检验结果为准。乙方应为甲方质检人员提供便利条件。

3.2.5 砖的产品包装用木制托盘箱体结构，便于叉车和吊车装运，内衬油毡纸和塑料薄膜，每箱产品外面要明确标明该箱内砖的砖号、数量、出厂日期、批号、质量合格证。箱内每块砖都要标明该砖的砖号，以甲方提供的砖号为准。每一车皮的货物为单一批号。

3.2.6 乙方发货前，提供满足设计文件的技术说明书，在说明书中注明使用要求和其它注意事项。

3.2.7 由于在运输过程中和包装不当引起的损坏和丢失，乙方负责无偿更换或补充供货。

3.2.8 砖的标志，可用模压、颜料标记制品的品种、牌号、砖号、等级等，颜料标记应牢固，颜料不与制品发生任何化学反应，标记位置一般应标在砖的非工作面上刻印（最深2mm）上砖号。

3.3 验货和售后服务

3.3.1 产品到达甲方库房（焦化厂库房）后由甲方、施工单位和乙方按照国家检验标准共同验收和取样，样品送至国家级耐火材料检验测试中心复检，复检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应对复检结果负责。若检验不合格，乙方承担全部费用和因此带来的一切损失。

3.3.2 乙方应配合甲方、施工单位进行开箱验收，并且承认现场验收结果。

3.3.3 乙方必须保证耐火砖的块数和重量，若缺少，乙方负责无偿补充供货。

3.3.4 订货中数量可根据设计和施工的实际情况可能性增减订货数量，乙方应无条件配合。

3.4 违约和其它

3.4.1 不按供货日期到货，每晚到一天按货物总价值的0.3%扣款，由于交货拖期或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甲方工程施工工期延长，乙方应承担一切损失。

3.4.2 货物的数量及吨位以甲方提供为准。

3.4.3 货物的缺少或破损应按照甲方要求及时无偿供货，每拖期一天，在货款中扣除乙方10000元人民币，并承担延误工期带来的损失。

3.4.4 未尽事宜，双方随时协议解决。

买方（甲方）：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供方（乙方）：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